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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安中心動態 

□ 車安中心協助舉辦臺灣新車安全評等計畫實驗室落成啟用

暨檢測能量展示活動 

為提升國內車輛安全性，並保障民眾知的權利，交通部分年推動臺灣新車安

全評等計畫(TNCAP)，於 108 年 9 月委託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代為建

置檢測能量，採購所需檢測設備技術、實驗室廠房及建立檢測技術，已於今

(111)年完成 TNCAP 檢測能量及評等技術建置，並由本中心協助規劃於 8 月

26 日舉辦 TNCAP 實驗室落成啟用典禮暨能量展示及 LOGO 揭牌儀式活動，

並邀請到行政院蘇貞昌院長主持，本活動針對 TNCAP 主動安全、被動安全

領域評等項目進行能量展示，向各界展現實驗室檢測的量能，象徵國內已經

完成 TNCAP 檢測能量建置工作，正式進入營運階段，預計明年第一季發布

首批二車型新車安全評等結果。 

 
TNCAP 標識揭牌暨實驗室落成啟用合影 



 

 

 
TNCAP 評等項目之檢測能量展示 

 

□ 車安中心協辦 111 年交通安全月宣導活動 

鑒於電動自行車發展迅速，近年來數量快速增加，為確保其於道路行駛之安

全並加強管理，立法院於今年 4 月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案，並經總統於 5 月 4 日公布，將電動自行車更名為「微型電動二輪車」，

微型電動二輪車應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並登記、領用、懸掛牌照後，始

得行駛道路，以達納管之目的。 

為提升民眾對微型電動二輪車(電動自行車)的認知及使用安全，車安中心響

應交通部四季交安專案，於 111 年 9 月 16 及 22 日協辦臺中區監理所及高雄

市區監理所於其汽車考驗場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北館劇院廣場舉辦之「交

通安全月」活動，透過實車展示、宣導看板及答題贈獎活動，將微型電動二

輪車相關知識及使用應注意之安全事項透過生動有趣之方式傳達予民眾，與

民眾互動熱烈，車安中心期盼交通安全觀念持續蔓延，共同提升車輛使用安

全。 



 

 

  

  

車安中心協辦臺中區監理所交通安全月宣導活動剪影 

  



 

 

  

車安中心協辦高雄市區監理所交通安全月宣導活動剪影 

 

 

＞＞車安中心業務報導 

□ 2022 年安審年度研討會順利圓滿舉辦 

「2022 年車輛型式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年度研討會」已於 2022 年 8 月 17

及 18 日假新竹豐邑喜來登大飯店順利舉辦，今年雖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

響，但仍獲公路監理機關、車輛及零組件製造廠、車輛及零組件代理商、車

身打造廠、車輛貿易商、公會團體及檢測機構等單位代表熱烈支持及響應，

參與人數超過七百人次。 

本次研討會主題包含括多量/少量車型安全審驗、進口舊車安全審驗、完成車

/車輛裝置(零組件)檢測項目審查與品質一致性審驗(COP)、檢測機構暨監測

實驗室相關事項，且併同將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納

入共同舉辦，研討範圍完整涵蓋所有安全審驗有關領域，且研討會過程中除

提供「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最新增修訂之具體資訊外，並針對

業者申請案常補件之案例及相關注意事項製作範例進行分享及宣導，透過本

次研討會有效協助業者了解辦理及規劃各項審查及審驗作業，並促進各團體

單位之溝通協調及良性互動，對安全審驗制度推動與落實有正面之助益。 



 

 

 

安審研討會課程剪影(一) 

 

安審研討會課程剪影(二) 

 

安審研討會課程剪影(三) 

 

 

 



 

 

□ 國內車輛製造廠或底盤車製造廠製造之小型車及其底盤車

車身號碼編碼原則案 

(一) 考量各國近年嚴格管理所進口車輛之年限及車身號碼檢驗，且為利

我國中古車出口及整體汽車產業發展，交通部請本中心研議相關管

理措施，案經 109 年度第 2 次及 109 年度第 3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研商後，與會單位咸認同屬國內車輛

製造廠或底盤車製造廠製造之小型車及其底盤車，自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起出廠之車輛，其車身號碼編碼原則及字元規範部分，應依

照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總號 14246「道路車輛-車輛辨識號碼」之

規範辦理。 

(二) 本中心據前揭會議結論另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函報交通部，交通部已

於 110 年 8 月 16 日函復核定實施。且本中心亦於 110 年 8 月 19 日

依該函指示轉知相關車輛公(協)會，且為求慎重，已再於 111 年度上

半年函請各公(協)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並預計 111 年度下半年將再

函請各公(協)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據以辦理。 

 

□ 健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至車安中心訪問 

健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莊勝發等人於 8 月 31 日拜訪車安中心，並就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二十七之一條文內容進行交流討論，莊總經理表示本次拜

訪，所獲得的資訊及問題的釐清有助其對應產品設計開發及實務檢測，對於

中心本次之協助及說明表達感謝之意。 



 

 

 

健生公司莊總經理等人與中心人員合影 

 

 

 

＞＞國內外車輛安全管理訊息 

□ 交通部於 111 年 7 月 29 日發布「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

安全管制規則」修正 

交通部於 111 年 7 月 29 日發布「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安全管制規則」

修正條文，本次修正主要內容為配合 110 年 12 月 15 日總統公布之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修正本規則第九條，增訂大型車行駛高速公

路及快速公路，不得有四歲以上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之行為。修正後之「高

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安全管制規則」條文請參考電子公路監理網。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Article.aspx?LawID=A0004028&KWD1=%E9%AB%98%E9%80%9F%E5%85%AC%E8%B7%AF%E5%8F%8A%E5%BF%AB%E9%80%9F%E5%85%AC%E8%B7%AF%E4%BA%A4%E9%80%9A%E7%AE%A1%E5%88%B6%E8%A6%8F%E5%89%87&KWD2=&KWD3=


 

 

□交通部於 111 年 9 月 7 日發布「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

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修正 

交通部為確保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之安全性與品質一致性，故針對

馬達、電子控制裝置、電池、車架及充電器等重要零組件，增訂強化管理之

相關要求；另審驗機構得不預告辦理品質一致性核驗與實車抽驗；此外，因

應實務作業需要，修正應檢附之申請者資格文件，以及配合電動自行車需請

領牌照，增訂庫存車輛處理規定，爰檢討修正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

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並經交通部於 111 年 9 月 7 日發布修正條文。修正

後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條文請至監理服務網參考或至車安中心網

頁瀏覽。 

 

 

□ 交通部於 111 年 9 月 7 日發布「電動輔助自行車及電動自行

車安全檢測基準」修正 

交通部於 111 年 9 月 7 日發布「電動輔助自行車及電動自行車安全檢測基準」

修正條文，為確保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之行駛安全，故針對車輛所

使用之馬達、電子控制裝置及電池等重要零組件，於第三點之一增訂申請認

證測試時應提供製造廠名稱、廠牌、型式及尺度圖等文件之相關要求。修正

後之電動輔助自行車及電動自行車安全檢測基準條文請至電子公路監理網

參考或至車安中心網頁瀏覽。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Article.aspx?LawID=B0050004&KWD1=
https://www.vscc.org.tw/Home/List/10
https://www.vscc.org.tw/Home/List/10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Article.aspx?LawID=B0051005&KWD1=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Article.aspx?LawID=B0051005&KWD1=
https://www.vscc.org.tw/Home/List/10


 

 

＞＞專題報導                                             

□ 淺談國內露營車樣態及安全審驗            車安中心 王博賢 

一、 前言 

近年來國內運動風氣盛行，包含之前的自行車、馬拉松等全民運

動，因應疫情影響全球的經濟，致國內不斷有新型態的旅遊模式，一

樣是全家出遊，但把汽車變成行動的家，汽車到哪裡，人就玩到哪裡，

人就睡在哪裡，「露營」這個名詞也從大多數人最一開始的認知，一

家人開車去到某營地，將屬於自己租用的空地上把帳篷搭一搭，使用

自行攜帶之爐火進行煮飯、使用營地之公共簡易的衛浴設備等方式，

進化成可開著自己的露營車，或者小型車拖曳著裝載露營用具附掛拖

車等模式，到達營地或可停車之空間，使用車上或後方附掛拖車上之

瓦斯爐、冰箱、餐桌及盥洗設備等，解決出門在外水源、飲食及如廁

的不便，讓露營這件事情變得更加容易。  

國內露營車除了專門用來戶外露營及短期假期外，平時也可當一

般通勤車輛或載貨使用，一有假期需求時，又可立即搖身一變成露營

車，馬上就成為全家人舒適的窩，上山下海都不成問題，免於假期預

約飯店之苦，還可省掉一大筆住宿費，也無須再考量購買帳篷設備必

要性或需有人會搭帳篷等專業因素，使人在國內各個充滿生態的大自

然中體驗生命教育，學習人際互動，並在大自然中享受行動式的家，

露營車可說是國人新型態旅遊的最佳選擇之一。  

目前國內常見之露營車大致區分為自走式露營車、拖曳式露營車

(簡稱附掛拖車 )等兩種，自走式露營車是指本身具備動力行駛能力，

可自由行走移動的車輛，另拖曳式露營車 (簡稱附掛拖車 )則是指本身

不具備動力行駛能力，須靠拖曳的小型車來牽引，自走式露營車還可

再細分成「原裝」與「使用原廠車輛進行改裝」等型式，兩者最大的

差異，前者「原裝」是原廠統一設計製造，後者「使用原廠車輛進行

改裝」則為可依使用者需求進行設計改裝。  

依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國產及

進口之車輛均應符合交通部規定之安全檢驗標準，並應經車輛型式安



 

 

全檢測及審驗合格，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始得辦理登記、檢驗、

領照。」，故露營車在領牌上路前，均應先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

才可辦理新登檢領照及道路上行駛。 [1] 

二、 露營車分類及辦理安全審驗概要 

(一) 露營車分類概要 

1. 自走式露營車 

國內目前具備動力行駛能力之自走式露營車樣態大概可區分成兩大

類，第一類為原車輛製造廠依照普羅大眾使用習慣及需求，搭配車

輛相關空間及電子設備等進行設計製造，並進行一定數量之生產，

此類車輛照片如左下圖(例如：Mercedes-Benz 牌自走式露營車車款 

如圖一)、第二類為車身打造廠使用其他廠牌完成車或底盤車，依照

使用者的需求進行及搭配原完成車或底盤車現況進行設計及打造，

較屬客製化少量生產，此類車輛照片如右下圖(例如：IVECO 牌自走

式露營車車款 如圖二)，另使用底盤車設計打造者，其底盤車依現

行法規規定僅限以客車類及小貨車類底盤車型進行打造。 

 

 

 

 

 

 

圖一、 Mercedes-Benz 牌自走式露營車車款  圖二、IVECO 牌自走式露營車款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2. 拖曳式露營車 

國內目前不具備動力行駛能力且須靠拖曳之車輛牽引拖曳式露營車

(簡稱附掛拖車)也可區分成兩大類，第一類為國內車輛製造廠依照使

用者的需求進行客製化設計製造，此類車輛照片如左下圖(國內車輛

製造廠生產製造之附掛拖車車款 如圖三)、第二類為整台附掛拖車



 

 

由國外製造廠生產製造且進口至國內，較屬就國外已明列之樣態進

行選擇，此類車輛照片如右下圖(國外製造廠生產製造且進口至國內

之附掛拖車車款 如圖四)。另露營車廂除前述硬殼式外觀外，也有

活動摺疊式車廂之外觀，車身可收起摺疊收納，平常收納時外觀呈

現一扁平樣態之車廂，經由車輛牽引到達目的地時，可再展開成為

露營用空間，非常輕便好用，此類車輛照片如下方圖(活動摺疊式車

廂之附掛拖車車款摺疊前如圖五、摺疊後如圖六)。 

       

 

 

  

 圖三、 國內車輛製造廠生產製造       圖四、 國外車輛製造廠生產製造且  

之附掛拖車車款                     進口至國內之附掛拖車車款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圖五、 活動摺疊式車廂之外觀(摺疊前)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圖六、 活動摺疊式車廂之外(摺疊後) 
(資料來源：安全審驗監測照片) 

(二) 辦理安全審驗概要 

依照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國產及進口

之車輛均應符合交通部規定之安全檢驗標準，並應經車輛型式安全檢測及審

驗合格，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始得辦理登記、檢驗、領照。」，故前

述分類之自走式及拖曳式露營車皆應依前開規則規定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作業，待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後，才能持前揭證書併同車輛

辦理新領牌照登記及檢驗作業。[1] 

另查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國內車輛製

造廠、底盤車製造廠、車身打造廠、進口商及進口人，其製造、打造或進口

之車輛，應經檢測機構或審驗機構依交通部所訂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檢測並出

具安全檢測報告，並向審驗機構申請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且取得安全

審驗合格證明書後，始得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新領牌照登記、檢驗、領照。」，

依現行國內自走式露營車及拖曳式露營車(簡稱附掛拖車)生產製造樣態，辦

理認證之資格、概要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如下。[2] 

1. 具動力行駛能力之自走式露營車：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申請者

應為該車輛之製造廠、或車身打造廠、或進口商依照交通部「車輛

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之附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進行測

試，取得合格檢測報告後，再向審驗機構申請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合格證明書。[2] 

2. 不具備動力行駛能力且須靠拖曳之車輛牽引拖曳式露營車(簡稱附

掛拖車)：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申請者應為該車輛之製造廠或進

口商依照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之附表「車輛安全

檢測基準」項目進行測試，取得合格檢測報告後，再向審驗機構申

請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2]  



 

 

3. 如屬已領照之小型車所有人(含車主或公司行號)購置一輛不具備動

力行駛能力且須靠拖曳之車輛牽引拖曳式露營車，且欲變更小型車

得牽引露營車者：此類應由小型車所有人依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及「使用中小型汽車附掛拖車變更審查及登檢作業規定」辦

理，主要用意為確保小型車得牽引後方附掛拖車之能力(包含能拖曳

附掛拖車之重量限制等)，小型車所有人應檢具申請函、牌照號碼/

引擎號碼/車身號碼清冊、聯結裝置合格報告、小型車原廠設計之拖

曳能力資料等，再向審驗機構申請書面審查，取得逐車核發之小型

汽車附掛拖車變更審查合格證明，才能持前揭證明併同車輛至公路

監理機關辦理變更檢驗作業。[1] [3] 

4. 具動力行駛能力之自走式露營車相關注意事項： 

(1) 除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

法」、「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等規範須對應符合外，車廠(含車身

打造廠及進口商)亦應留意交通部相關函示及核定實施之審驗

補充作業規定。[1] [2] [4] 

(2) 現行得申請露營車之車輛種類係依其使用性質核定分類為大型

特種(客)車(露營車)、小型特種(客)車(露營車)及小型特種(貨)車

(露營車)，目前尚未允許申請大型特種(貨)車(露營車)。 

(3) 自走式露營車車輛配備至少應具備床舖、側邊帳及合格汽車用

滅火器等，並應安裝妥當(非可輕易拆除)。 

(4) 以小型貨車設計打造申請為露營車者，後方貨廂空間應與駕駛

室完全區隔，且後方貨廂空間不得設立座位。 

(5) 申請大型特種(客)車(露營車)時，如於駕駛室外之其他空間無設

置座位者，得免符合「二、車輛規格規定」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相關出口及車身各部規格之規定。 

5. 不具備動力行駛能力且須靠拖曳之車輛牽引拖曳式露營車(簡稱附

掛拖車)相關注意事項： 

(1) 除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

法」、「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等規範須對應符合外，車廠(含進口

商)亦應留意交通部相關函示及核定實施之審驗補充作業規

定。[1] [2] [4] 



 

 

(2) 考量拖曳式露營車(簡稱附掛拖車)之車身絕多數為封閉式，車身

車頂及四周為剛性材質，車身後方或側方有露營裝備出入口供

使用，為利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登檢領照時容易辨識及避免後續

車主驗車時產生爭議，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之車輛種

類應登載為「重型拖車(露營車)或輕型拖車(露營車)」。 

(3) 拖曳式露營車(簡稱附掛拖車)如為國內車輛製造廠使用其他廠

牌(含國外廠牌)之車廂或裝置，安裝於所產製拖架上之完成車辦

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時，應檢附購買他廠牌(含國外廠牌)

車廂體或裝置之相關資料(例如：進口報單…等)。 

(4) 依規定當小型汽車牽引拖曳式露營車時，考量後方拖曳式露營

車僅限於裝載露營用具使用，故行駛中不得附載人員及其側面

車窗不得向外開啟、車門應確實關閉、露營裝備應固定牢靠，

且不得突出車身兩側。 

三、 結語 

    隨著近來國內露營風氣越來越盛行，露營車成為民眾的另一種旅遊型

態，已從原有於自己租用的空地上搭帳篷，逐漸進化延伸出不同的旅遊感

受，開著自走式露營車或開著小型車牽引拖曳式露營車(簡稱附掛拖車)去

旅行，又因這幾年疫情因素使此類車輛產業需求有明顯增加之趨勢，也使

得露營車的安全性更加受到重視，藉由本文的概要說明，可幫助使用者明

瞭如何選擇符合規定的露營車，更加強使用者資訊的正確性及完整性。 

透過本文的介紹，可讓更多汽車所有人知道國內露營車的樣態與如何

確保購買的這些露營車皆符合安全標準，後續可依自身需求，選擇使用合

格且符合國家標準之安全車輛(含附掛拖車)，車輛上路後除了保護車內人

員外，也讓用路人的安全多了保障。 

另對於部分露營車私自改裝情況，於未符合相關安全性的前提下進行

改裝且行駛於道路上，著實造成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用路安全危害或疑

慮，也希望能藉由本文，讓車輛業者能夠依照本文概要說明的作業程序及

注意事項，確保所有車輛皆符合國內「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及「車

輛安全檢測基準」相關規定，讓車輛在安全性上獲得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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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輛之電磁相容性(EMC)安全法規及品質一致性要求

介紹                                                       車安中心 尤信鑌 

一、 前言 

隨著各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以及燃油車的全面普及，碳排放量每年均不斷

增加，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顯示，全球的碳排放量自1990年呈

現趨勢性上升，至2020年全球的碳排放達到了每年315億噸，相比1990年

成長幅度高達53.6%，碳排放量增加的結果使得地球暖化嚴重，極端氣候

四起，讓全球意識到環境破壞的嚴重性，有鑒於此，從1997年的「京都議

定書」、2015年的「巴黎協定」，一直到2021年COP26氣候峰會，全球持

續針對氣候變遷和減碳做討論，減碳和發展新能源也成為各個大國不得不

的共識[2]，此時因電動車輛的零碳排優勢，使其成為運輸工具排碳的主

要解決方案之一，為此，歐盟各國於2022年6月底達成了2035年禁售燃油

車的協議，我國國發會亦於「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策略總說明」中訂出

了汽、機車電動化的中長期時程，預計2030年達成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以

及2040年所有新售小客車及機車均為電動車輛之目標。 

 
圖一、運輸部門淨零轉型策略[1] 

    然而，電動車輛雖具有零碳排的優勢，但由於須搭載可再充電式能量

儲存系統（REESS），且在智慧及安全趨勢之下，搭載各項主/被動安全系



 

 

統及自動駕駛系統之電動車輛已成主流，因此電磁干擾與電磁耐受性對於

電動車輛而言，影響性遠較燃油車大，其一方面必須確認自身所產生之電

磁干擾能與環境相容，另一方面更須確保相關電機/電子設備在外界環境

干擾之下仍可持續正常安全行駛，有鑑於此，世界各主要先進國家已陸續

就電磁相容性相關電動車輛之標準進行補充增訂，相關標準包含CISPR、

ISO及SAE等(參見表二)，內容主要包含電動車電磁干擾(EMI)及電動車電

磁耐受性(EMS)之整車驗證方法，其中CISPR、ISO等相關標準已被納入

於UN ECE R10強制性車輛法規中，同時，我國交通部亦針對車輛安全檢

測基準第五十六項電磁相容性進行修訂以調和新版UN ECE R10法規中針

對電動車輛的新增要求。  

表二 電動車整車電磁相容性驗證參考標準[3] 

驗證種類 測試項目 參考標準 

電動車電磁干擾 

輻射電場干擾測試 CISPR 12 

低頻電磁場干擾測試 SAE J551-5 

車載接收機干擾測試 CISPR 25 

電動車電磁耐受性 

自由電場耐受性測試 ISO 11451-2、SAE 

J551-16 

大電流注入測試 ISO 11451-4 

靜電放電測試 ISO 10605 

車載發射機電磁擾動耐受性測試 ISO 11451-3 

本文針對「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五十六之三項」電磁相容性之法規

進行介紹，同時輔以電磁相容性基本概念，建立及加深讀者對於電磁相容性

安全法規的認識。 

二、 電磁相容性定義及分類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五十六之三項」對電磁相容性(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之定義為「車輛或車輛元件或將安裝於車上之電機/電子

裝置，在本身存在的電磁環境下可以正常運作 (電磁免疫力或稱電磁耐

受,EMS)，且將不會對環境中任何設備產生難以忍受的電磁干擾之能力(電磁

擾動或稱電磁干擾,EMI)」[8]，簡單來說，如圖二所示，電磁干擾測試係在確

認設備發射電磁雜訊的強度是否超過法規限值而導致外部其他電機/電子裝

置受到干擾，而電磁耐受性則在評估設備本身是否可在外界一定的電磁干擾



 

 

下仍可正常運作，至於涵蓋電磁干擾(EMI)及電磁耐受性(EMS)二者即稱之電

磁相容性(EMC)。 

 

圖二[8] 

(一) 電磁干擾(EMI) 

1. 影響：電磁輻射無所不在，舉凡想得到的任何電機設備或電子產

品，在使用過程中均可能產生電磁輻射，以致干擾其他設備之正

常運作，輕者僅影響收音機收訊、電視影像訊號…等資訊產品，

嚴重者可能干擾如心律調整器等醫療器材進而使人體健康受到影

響。 

2. 電磁輻射(雜訊)種類：[8] 

以汽車可能產生電磁輻射的發射來源區分，大致可區分為人工雜

訊及自然雜訊等二種： 

(1) 人工雜訊： 

1. 意圖發射(Intentional)：如廣播發射站、基地台、手機、遙

控器…等訊號。 

2. 非意圖發射(Unintentional)：如電廠、電塔、變電站之高壓

電輻射雜訊。 



 

 

3. 電磁脈衝(EMP)：如核爆或電磁脈衝炸彈…等。 

(2) 自然雜訊： 

1. 靜電放電 

2. 雷擊 

3. 火山爆發導致之空中放電 

4. 太陽黑子 

5. 宇宙射線 

以電磁輻射之發射頻率來區分，大致可區分為寬頻及窄 

輻射二種： 

(1) 寬頻：主要由電機/電子系統所產生的輻射干擾，如點火系

統、內燃機、電動馬達、鼓風機…等。 

(2) 窄頻：主要窄頻發射源所產生的輻射干擾，如微處理器、行車

電腦…等。 

(二) 電磁耐受性(EMS) 

影響：若電動車輛本身電磁耐受性不足，可能因干擾而致發生熄火、

自駕系統失效…等安全問題，若為醫療器材，則可能導致維生系統無

法正常運作而使人體健康遭受危害，影響不可謂不大。  

三、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五十六項」電磁相容性測試規範 

    目前許多國家均已導入車輛 EMC 強制性法規要求，且多以調和 UN 

ECE R10 法規為主，我國交通部亦已調和 UN ECE R10 訂定車輛安全檢

測基準「第五十六項」電磁相容性測試規範。 

(一) 法規實施時間及導入項目 

56-0：100 年 1 月 1 日起導入電磁干擾(EMI)測試要求。 

56-1：102 年 1 月 1 日起導入電磁干擾(EMI)及電磁耐受性(EMS)測試要

求。 

56-2：105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導入電動車輛適用之RESS(可再充電式能

量儲存系統)測試要求。 

56-3：108年 1月 1日起修訂補充電動車輛適用之REESS(可再充電式能

量儲存系統)測試要求。 

本項檢測基準主要規範之強制適用對象為整車，惟因整車所配置之電機



 

 

/電子裝置數量甚鉅，因而整車電磁相容性性能與所配置之電機/電子裝

置息息相關，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整車送測電磁相容性測試結果

不合格，限於車型上市時程問題，車廠將難以逐一確認並釐清不合格原

因為何裝置所致，故為避免風險，許多車廠均要求供應之製造廠/代理

商，須於供貨前完成零組件之電磁相容性測試，並取得合格之審查報

告，再加上國內電動車輛製造業的蓬勃發展，促使近年來申請辦理五十

六項電磁相容性之裝置製造廠/代理商日益增多。 

(二) 重要名詞定義-可再充電式能量儲存系統(REESS) 

可再充電式能量儲存系統簡單來說就是電動車輛的電池組，REESS是

屬於整合、系統性的統稱，如圖三，其內部包含電池管理系統、溫度

管理與冷卻系統、高壓斷路器、鋰電池單元等，車輛透過可再充電式

能量儲存系統管理電力並驅動馬達[4]，與燃油車相較則相當於引擎系

統。 

 
圖三[4] 

(三) 整車電磁干擾(EMI)量測方式： 

1. 寬頻、窄頻電磁輻射(配備/未配備REESS均適用) 

(1) 檢測目的及參考標準： 

寬頻：主要量測由車上電機/電子裝置產生之寬頻擾動(如點火

系統或電動馬達)；參考標準：法規未指定之內容應依據CISPR 

12 執行。 

窄頻：主要量測由車上微處理器系統或其他窄頻發射源產生之



 

 

窄頻擾動(如行車電腦)；參考標準：法規未指定之內容應依據

CISPR 12 或CISPR 25 執行。 

(2) 檢測時車輛狀態： 

寬頻：燃油車輛之引擎轉速 2500rpm±10%(汽缸數 1)/1500rpm±

10%(汽缸數>1)；電動車輛以 40km/h定速於動力計上行駛；所

有能被駕駛或乘客啟動後持續作動並產生寬頻擾動之電機/電

子裝置應於最大負載操作。 

窄頻：點火開關應開啟但引擎不可運轉，所有設備能被駕駛或

乘客長時間啟動者，應正常操作。 

(3) 量測場地為半電波暗室或戶外試驗場地、頻率範圍為

30~1000Mhz、檢波器：寬頻採峰值或準峰值、窄頻則採平均

值。 

(4) 量測距離與數據讀取：(如圖四所示) 

 
圖四 

(5) 法規限值：(如圖五所示) 



 

 

 
圖五 

如配置 REESS 可再充電式能量儲存系統(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之電動車輛，則需額外滿足以下測試項目要求，

藉以驗證可充電式車輛連接電源介面充電模式時之 EMI特性表

現與功能狀況。(驗證場地示意如圖六) 

 
圖六 

1. 檢測項目： 

(1) 車輛交流電源線諧波放射 

(2) 車輛交流電源線的電壓變化、電壓波動及閃爍放射 

(3) 車輛交流及直流電源線的射頻傳導擾動放射 

(4) 車輛網路及電信存取界面的射頻傳導擾動放射 

2. 檢測目的：主要測量交流電源線 REESS 充電模式下連結電



 

 

源介面配置之車輛時所產生諧波輻射、電壓變化、電壓波動

及閃爍放射、射頻傳導擾動放射，以及車輛網路及電信存取

介面之傳導干擾之等級，確保與住宅區、商業區和輕工業區

周邊環境相容。 

3. 試驗期間之車輛狀態： 

車輛應處於 REESS 充電模式連接至電網組態下，主電池電

量(SOC)於量測期間應保持在最大電量之 20%~80%，車輛

必須被固定且關閉引擎，所有可被開啟且維持於開啟狀態之

配備應關閉。 

(四)  整車電磁輻射免疫力(EMS)(配備/未配備REESS均適用) 

1.  測試頻率範圍：20Mhz~2GHz 

2. 調變：AM：20Mhz~800Mhz  / PM：800Mhz~2Ghz 

3. 未指定內容之參考標準：ISO 11451,2005 

4. 天線垂直極化 

5. 測試位準：30V/m 

6. 駐留時間：不少於 1 秒 

7. 場強參考點：天線相位中心距車輛 

參考點水平距離 2m，高度 1m 

8. 車輛測試狀況及失效標準： 

所有能被駕駛或乘客永久開啟的配備應於正常操作狀態 

(1) 車速 50公里/小時(L1/L2為 25公里/小時)±20%(車輛在滾輪上行

駛時)。若配備定速系統應能作動。<失效標準：速度變化超過

正常速度±10% > 

(2) 打開近光燈。<失效標準：燈光關閉> 

(3) 前雨刷開啟至最大速度。<失效標準：前雨刷完全關閉> 

(4) 打開駕駛側方向燈。<失效標準：頻率改變(<0.75hz或高於

2.25hz)或循環改變(<25%或高於 75%)> 

(5) 可調式懸吊在正常位置。<失效標準：非預期重大變化> 

(6) 警示燈不作動。<失效標準：非預期作動> 

(7) 喇叭關閉。<失效標準：非預期作動> 

(8) 若有安全氣囊應關閉乘客座氣囊。<失效標準：非預期作動> 



 

 

(9) 自動門鎖關閉。<失效標準：非預期開啟> 

(10) 手煞車在正常位置。<失效標準：非預期作動> 

如配置REESS可再充電式能量儲存系統(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之電動車輛，則需額外滿足以下測試項目要求，藉以驗證可充

電式車輛連接電源介面充電模式時之EMS特性表現與功能狀況。 

1. 檢測項目: 

(1) 電氣快速暫態脈波(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叢訊擾動(Burst 

disturbance)傳導免疫力 

(2) 電源線突波傳導免疫力 

2. 檢測目的：主要量測沿車輛交流及直流電源線上的電氣快速暫態

脈衝傳導干擾、突波傳導之免疫力。 

3. 試驗期間之車輛狀態：車輛應處於REESS充電模式連接至電網組

態下，主電池電量(SOC)於量測期間應保持在最大電量之

20%~80%，車輛必須被固定且關閉引擎，所有可被開啟且維持於

開啟狀態之配備應關閉。 

四、 品質一致性要求 

    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審驗機構應對持有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及審查報告之申請者執行品質一致性核驗

(核驗項目請參見圖七)，以每年執行一次成效報告核驗及每三年執行一次

現場核驗為原則，並得視核驗結果調整次數，本中心自 104 年起對車輛

申請者及自 105 年起對裝置申請者實施現場核驗，確保申請者生產產品

一致性。 



 

 

 
圖七 

現場核驗之主要核驗項目主要分為三部分: 

1. 廠址符合性：查核申請者是否依規定在合法地點(合法公司登記及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生產審查報告產品。 

2. 查核相關執行紀錄以確認申請者是否依所提送「品質一致性管制計

畫書」所訂程序，執行產品之生產、製造或打造等品質管制行為。 

3. 確認所生產產品與審驗文件所載產品一致性(規格、標章或識別)。 

(1) 車輛申請者：比對實車之車輛廠牌、車型與審查報告宣告一致

以及比對實車上之電機/電子裝置與辦理審查報告時所檢附「電

機/電子部品清單」之一致性。 

 
圖八[8] 



 

 

(2) 裝置申請者：比對所生產電機/電子裝置產品之廠牌、型式系

列、功能及電路配置之一致性。 

 產品組合一致：實際出貨產品(參圖九示意)型式及數量須

與審查報告所列各部件相同，不應有不一致之情形(如透鏡

之形狀、顏色或底座型式不一致或出貨時額外增加外殼部

件…等)。 

 電路板配置一致：實際產品(參圖十示意)之電路板配置須

與審查報告相符，不應有不一致之情形(如電路走線配置不

同、電容/電阻/電感元件數量或規格不同…等)。 

 
圖九[9]                      圖十[10] 

五、 結語 

在世界各國陸續加入禁售燃油車的趨勢之下，電動車輛未來勢必逐步取

代燃油車成為主要交通運輸工具，在此轉型過程中，車輛的關鍵零組件也需

從原有的機械系統逐步導入電子控制，如車輛動力系統部分，內燃機引擎將

演變成由電控與馬達驅動器、動力馬達、傳動裝置、動力電池、電池管理系

統及外接充電控制單元所構成的純電動能源系統[11]，此外，隨著車輛智慧化

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車輛配備有電子後視鏡、LED 智慧頭燈、環景影像…等

智慧輔助駕駛系統及 ACC 主動車距維持、車道循跡輔助、車道偏離修正、

自動駕駛…等主/被動安全系統，使得整部車輛可能含有成千上萬個電子控制

元件，而當其運作時所釋放出強度、頻率不一的電磁波一起組合時，若各系

統間之電磁相容性設計不足，彼此間就可能產生干擾，輕者造成音響雜音、

儀表閃爍、喇叭異常鳴叫等問題，嚴重者將導致車輛失去動力或無預期加、

減速等危險狀況發生[11]。 



 

 

另，電動車輛因搭載大型電池，本身即屬於一種大型儲能裝置，故在連

接市電或充電站電網充電時，車輛的交/直流電源線、車輛電網…等裝置一方

面會對周邊環境產生射頻傳導擾動輻射，另一方面亦同時須承受來自市電或

充電站電網的暫態脈波、突波傳導影響，因此電動車輛搭載之 REESS 系統

須額外符合相關的電磁相容性要求，以確保電動車輛整體安全性及確保與周

邊環境相容。 

考量電磁相容性(EMC)對於車輛安全的重要性，我國已調和導入 UN 

ECE R10 法規訂定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因電動車輛已蔚為主流，未來國外法

規修訂應會朝向強化電動車輛 REESS 與市電或充電站電網連接時之相關電

磁相容性要求，如模擬網路(AN)、模擬電源網路(AMN)及非對稱模擬網路

(AAN)…等，建議後續我國可持續關注國際法規增修情形，適時調和修訂國

內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確保安全。 

六、 參考文獻 

[1] 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FD76ECBAE77D9811 

[2] 全球未來的減碳之路將走向何方？ 

https://smart.businessweekly.com.tw/Reading/IndepArticle.aspx?id=600595

4 

[3] 淺談電動車電磁相容測試方法發展趨勢 

https://www.artc.org.tw/chinese/03_service/03_02detail.aspx?pid=1945 

[4] 謠言止於智者-深入 ARTC 破除電動車安全迷思 

https://feature.u-car.com.tw/feature/article/24120?utm_source=feature&utm

_medium=related&utm_name=31623&utm_content=article 

[5] 電磁相容性檢測說明 

https://www.artc.org.tw/upfiles/ADUpload/news/tw_news_432565670.pdf 

[6] 可充電式能源車輛之充電模式 EMC 研測技術 

https://www.artc.org.tw/upfiles/ADUpload/technical/tw_transfer_49210679

1.pdf 

[7] 電動車(巴士、小客車、機車)EMC 測試相關事項說明 

https://www.artc.org.tw/upfiles/ADUpload/course/tw_course_696827205.pd

f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FD76ECBAE77D9811
https://smart.businessweekly.com.tw/Reading/IndepArticle.aspx?id=6005954
https://smart.businessweekly.com.tw/Reading/IndepArticle.aspx?id=6005954
https://www.artc.org.tw/chinese/03_service/03_02detail.aspx?pid=1945
https://feature.u-car.com.tw/feature/article/24120?utm_source=feature&utm_medium=related&utm_name=31623&utm_content=article
https://feature.u-car.com.tw/feature/article/24120?utm_source=feature&utm_medium=related&utm_name=31623&utm_content=article
https://www.artc.org.tw/upfiles/ADUpload/news/tw_news_432565670.pdf
https://www.artc.org.tw/upfiles/ADUpload/technical/tw_transfer_492106791.pdf
https://www.artc.org.tw/upfiles/ADUpload/technical/tw_transfer_492106791.pdf
https://www.artc.org.tw/upfiles/ADUpload/course/tw_course_696827205.pdf
https://www.artc.org.tw/upfiles/ADUpload/course/tw_course_696827205.pdf


 

 

[8] 車輛及其裝置電磁相容性(EMC)原理、法規與評鑑要項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系 IC-EMC 研究發展中心 林漢年 

[9] 手機三攝浪潮來襲，引爆 CMOS 影像感測器市場 

https://sa123.cc/4vyr8r9t3dv8zsa9bptb.html 

[10] Graser 映陽科技-Allegro 系列技術文件-實用筆記|如何規劃多層電路板 

https://www.graser.com.tw/technote_allegro_tech23.htm 

[11] 強化電磁相容性 不能等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2229/6160239 

 

 

 

 

 

 

 

 

 

 

 

 

 

 

 

 

 

 

 

 

 

 

 

 

 

 

 

https://sa123.cc/4vyr8r9t3dv8zsa9bptb.html
https://www.graser.com.tw/technote_allegro_tech23.htm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2229/6160239


 

 

□ 淺談汽車頭枕                                           車安中心 鄭裎瑾 

一、 前言 

許多人對汽車頭枕的印象是車輛在行駛過程中，可以將頭部靠在頭枕上

來舒緩頸部疲勞，但汽車頭枕其實是車輛的安全裝置之一，它的功用是為了

防止車輛遭受後方撞擊時產生的鞭甩效應導致頸部受傷，頸部的傷害雖然不

像頭部、胸部容易致命，但卻會造成嚴重的後遺症，且難以完全治癒。根據

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IIHS)1999 年的統計，在車輛遭受後方撞擊時約有

26%的傷者有頸部受傷的情形，因而花費的保險理賠幾乎佔所有身體傷害理

賠金額的 66%，每年支付的理賠金額也高逹 70 億美元以上[1]，由此可見當

車輛遭受後方撞擊時對頸部的保護尤其重要。為了提高汽車乘員的保護，我

國亦將頭枕納入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主要有頭枕吸收力、尺寸及位置等

相關規定，以減少頸部受傷的機會，本篇將針對汽車頭枕進行介紹。 

二、 汽車頭枕功能及發展 

汽車頭枕的構造是由剛性骨架、發泡物及外層包覆表皮所組成，其英文

名稱為「Head Restraint」，直接翻譯的意思是「頭部限制」，並沒有枕頭的意

思，由此可知汽車頭枕的設計並非以舒適度作為主要目的，其主要功用為當

車輛遭受後方撞擊也就是追撞事故時，以緩衝頭部的撞擊力，降低鞭甩效應

的產生(如圖一)。 

 

圖一、車輛遭受撞擊時頭部撞擊頭枕情形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njkuRIjr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njkuRIjrM


 

 

汽車頭枕最初於 1921 年由(Benjamin Katz)發明，但當時只是為了要提升

豪華車的舒適度，直到 1969 年才於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

列為安全裝置要求安裝於車輛前排兩側座位上[2]。現今汽車頭枕種類可分為

整合式頭枕(如圖二)及可拆式頭枕兩種(如圖三)，其中整合式頭枕是座椅的

一部分，不能調節高度，且不能從座椅上拆除;可拆式頭枕是一個單獨的零

件，它的設計是可插入並牢靠固定在椅背結構內，且可以調整傾斜角度及頭

枕高度。 

              圖二、整合式頭枕                 圖三、可拆式頭枕 
(資料來源:圖二 https://autos.yahoo.com.tw/new-cars/trim/porsche-911-targa-2022-4-gts、圖三

https://autos.yahoo.com.tw/new-cars/trim/bmw-3-series-sedan-2022-320i-m-sport%E7%99%BD%E9%87%91%

E6%A5%B5%E6%99%BA%E7%89%88) 

為了加強車輛遭受後方撞擊時頭枕對於頸部的保護力，瑞典 SAAB 汽車

於 1998 年推出主動式頭枕，並於 1999 年在全車系列為安全標準配備，至今

有越來越多的車廠在車輛上配備主動式頭枕以提升頸部保護[3]。主動式頭枕

是在車輛遭受後方撞擊時自動調整頭枕與乘客頭部的距離，以緩衝頭部的撞

擊力，降低鞭甩效應的產生，也減少頸部受傷的機會，從作動方式來區分主

要可以分為機械式及感應式兩種，以下介紹主動式頭枕的作動原理。 

(一) 機械式主動頭枕 

機械式主動頭枕是利用座椅靠背的壓板與頭枕連結，當車輛遭受後方撞

擊時，乘客身體因為慣性作用力向後方椅背擺動，觸發椅背上的壓板機

構，接著利用槓桿原理將頭枕向上及向前移動(如圖四) [4]。 

https://autos.yahoo.com.tw/new-cars/trim/porsche-911-targa-2022-4-gts
https://autos.yahoo.com.tw/new-cars/trim/bmw-3-series-sedan-2022-320i-m-sport%E7%99%BD%E9%87%91%E6%A5%B5%E6%99%BA%E7%89%88
https://autos.yahoo.com.tw/new-cars/trim/bmw-3-series-sedan-2022-320i-m-sport%E7%99%BD%E9%87%91%E6%A5%B5%E6%99%BA%E7%89%88


 

 

圖四、機械式主動頭枕作動方式 
(資料來源: https://www.saabplanet.com/seat-of-power/) 

(二) 感應式主動頭枕 

感應式主動頭枕是利用車輛多個感知器來偵測，當車輛遭受後方撞擊且

達到預設的碰撞強度時，主動式頭枕便會開始作動，常見的作動形式大

致上可分為兩種，一種形式是利用頭枕裡的彈簧，當車輛遭受後方撞擊

時，頭枕內部的預警彈簧便會鬆開(如圖五)，使頭枕彈出[5]，另一種感

應式主動頭枕也是利用感知器偵測，當車輛遭受後方撞擊時，頭枕內部

的壓縮氣筒便會開始作動，使頭枕如同汽車空氣囊一樣向前彈出(如圖

六)[5]。 

 

圖五、感應式主動頭枕作動圖 
(資料來源:https://media.daimler.com/marsMediaSite/en/instance/picture.xhtml?oid=7434211) 

https://www.saabplanet.com/seat-of-power/
https://media.daimler.com/marsMediaSite/en/instance/picture.xhtml?oid=7434211


 

 

 
圖六、感應式主動頭枕作動圖 

(資料來源: Digambar Tambare, Suraj Gugale,Tejaswini Gadakh, Prof. Santosh Khalkar(2016). A STUDY ON 

WHIPLASH PROTECTION SYSTEM FOR SAVIOR OF HUMAN LIFE.IJARSE.ISSN 2319-8354) 

三、 汽車頭枕使用方式 

正確的頭枕位置能在車輛遭受後方撞擊時有效的保護頸椎，反之則無法

發揮最大的效用，使用頭枕時應將頭枕中心高度調整至後腦勺的正後方，以

確保接觸頭部的是頭枕最大保護力的中心位置，而頭枕與頭部的距離應越小

越好，以避免過大的衝擊力，以下也說明頭枕過高或過低會造成什麼影響[6]。 

(一) 頭枕高度過高 

有些人喜歡將頭枕高度調整超過頭部，感覺較有安全感，但頭枕保

護力較高的區域是在頭枕中間部分，當頭枕高度過高時，頭部只能

接觸到頭枕下緣，此時將無法達到頭枕最大的緩衝作用。 

(二) 頭枕高度過低 

也有人考量乘坐舒適度將頭枕降低，把頭枕當成頸枕使用，認為能

支撐頸部以減少疲勞，但當車輛受到後方撞擊時，頭部會因慣性撞

擊頭枕，由於頭枕高度過低，頭枕無法有效接住頭部，造成頸椎受

傷(如圖七)。 



 

 

圖七、頭枕高度過低遭受後方撞擊產生作用力情形 
(資料來源: https://www.consumerreports.org/cro/2012/12/how-to-save-your-neck-in-a-rear-end-crash/index.htm 

四、 何謂鞭甩效應 

所謂的鞭甩效應，是由於身體上半身突然的加速或減速，使頸部產生有

如鞭子般擺動情形，導致頸椎受到過度拉扯而受傷(如圖八)。而當車輛遭受

到後方撞擊時，所產生的慣性作用力會讓頭部往後方頭枕撞擊，此時若車輛

沒有配備頭枕或頭枕位置不正確，將導致頭枕無法接住頭部，使頸部承受撞

擊所產生的慣性作用力，造成過度拉扯而受傷，而受傷狀況較輕者可能只有

肌肉拉傷、韌帶鬆脫，但嚴重者將造成關節移位、神經壓迫甚至脊髓損傷等

傷害，該現象也稱為頸部揮鞭症候群[7]。 

根據國際損傷生物力學學會（IRCOBI）2013 年統計，有鞭甩保護的座

椅相較於沒有鞭甩保護的座椅所造成永久性醫療損傷的比例，男性下降了

52%，女性則下降了 31%(如圖九)[8]。另歐盟新車安全評鑑協會(Euro 

NCAP)，已於 2008 年新增車輛前排座椅的鞭甩測試，於 2014 年擴大至後排

座椅也需執行鞭甩測試，用以評估當車輛遭受後方撞擊時頭枕是否可以有效

支撐頭部，由此可知當車輛遭受後方撞擊所產生的鞭甩效應已被逐步重視

[9]。 

https://www.consumerreports.org/cro/2012/12/how-to-save-your-neck-in-a-rear-end-crash/index.htm


 

 

 

圖八、頸部鞭甩受傷情況 

(資料來源: 

https://www.thompsons-scotland.co.uk/motor-accidents/road-traffic-accidents-new/what-is-whiplash) 

 

圖九、有無鞭甩保護的座椅導致永久性醫療損傷的比例 
(資料來源: Carlsson, A., Pipkorn, L., Kullgren, A., and Svensson, M. (2017). Real-world adjustments of driver seat 

and head restraint in Saab 9-3 vehicles. Traffic Inj. Prev. 18, 398–405. doi: 10.1080/15389588.2016.1217522) 

五、 國內法規說明 

    為順應國際車輛安全法規及發展趨勢，我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調和聯合

國 UNECE 車輛安全法規，制定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五十之二、頭枕」，以

下將就此項檢測基準[10]進行概略介紹。 

(一) 頭枕外觀及尺度 

為使車輛遭受後方撞擊時，頭枕能安全且有效接住頭部，因而規範

頭枕不能存在會增加乘員受傷的可能性，另亦有頭枕高度、椅背與

https://www.thompsons-scotland.co.uk/motor-accidents/road-traffic-accidents-new/what-is-whiplash


 

 

頭枕間之間隙及頭枕寬度等相關尺寸規範。 

(二) 頭枕裝置有效性 

為確保頭枕的強度能承受頭部瞬間撞擊的力量，應符合由前往後向

頭枕頂端下方六十五公釐處施力至 890牛頓，其向後最大位移量應小

於 102 公釐。 

(三) 頭枕表面能量吸收試驗 

如果頭枕強度設計的太堅固，在頭部撞擊頭枕時，反而會造成頭部

的傷害，因此也規定了能量吸收試驗，以質量 6.8 公斤，直徑 165 公

釐之剛性頭部模型，以 24.1 公里/小時之速度衝擊頭枕，該頭部模型

的減加速度不可持續超過 80g達 3 毫秒以上。 

六、 結語 

汽車頭枕是保護乘員頸部的安全裝置之一，其實頭枕的設計並非只是以

舒適為目的，其主要作用除了支撐頭部之外，更是降低事故時導致頸部傷害

的安全裝置，目前也有許多車廠為了降低鞭甩效應導致頸部受傷的機會，而

在車輛上裝設主動式頭枕。然而有許多駕駛或乘客為了乘坐的舒適性，選擇

額外加裝頸枕，藉此降低長途乘坐的疲勞感，卻不知這樣的作法有可能已經

犧牲了頭枕原本的功能，在車禍當下反而更容易使頸部受傷。在了解頭枕的

重要性之外，也需要有正確的駕駛觀念，例如正確使用頭枕、正確使用安全

帶以及保持安全距離以避免因緊急煞車造成後方來車追撞等，希望透過本篇

對於汽車頭枕的介紹，讓讀者了解頭枕對於行車安全的重要性，無論駕駛及

乘客都能正確使用頭枕，使行車過程中能有最佳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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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平台介紹                   車安中心 林永洲 

一、 前言 

配合「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於 93 年 11 月發布實

施迄今，且國內各車輛製造廠或代理商針對召回改正領域之逐漸投入與發

展，針對存有重大危害行車安全之虞的車輛進行召回改正作業，並依規定向

交通部授權的專業機構提報召回改正計畫，我國自此進入召回改正資訊公開

的時代，鑑此，交通部於 89 年起委託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構建「車輛安全資

訊網」(於 98 年 3 月 31 日起轉為委託「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以下簡

稱車安中心)」負責維護)，以提供國內消費者查詢車輛召回改正及車輛使用

等相關資訊，使國內車輛安全性召回改正資訊公開化及透明化。 

而車輛安全資訊網自 93 年上線至今已有 18 年，有鑑於現代汽車於安

全、環保法規以及消費者需求增加下，技術創新日益增進，汽車電子產品的

使用率提升，在此過程中產生的故障類型與現象也是千變萬化，為有效掌握

消費者所面臨的車輛故障問題，交通部指示車安中心參考國際作法於本網站

開發建置「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平台」，以廣泛蒐集國內車輛安全瑕疵資

訊，有助於主管機關判定是否為通案性的車輛安全瑕疵問題點，及早掌握車

輛通案性瑕疵問題並反饋予車輛業者進行調查，進而提升汽車安全性召回改

正之整體效率。 

二、 日本國土交通省「自動車不具合情報」介紹 

    日本國土交通省為有效掌握汽車消費者面臨的安全性缺陷問題，除既

有的召回制度運作模式外，並於官方網站建置「自動車不具合情報」，以

便車輛使用者自行上網登錄汽車安全性缺陷問題點，國土交通省藉以廣泛

收集汽車故障資訊，以便及時進行召回改正。 

(一) 作法 

使用者應依系統要求分別填入使用者資訊、車籍資料以及汽車故障資

訊等內容，網頁內容概要如圖一所示： 



 

 

 

圖一、自動車不具合情報網頁 

日本國土交通省透過前述方式可廣泛的搜集消費者故障問題點，並針

對通案性案件要求該車輛製造商進行調查、報告以及是否研提召回改

正計畫。若車輛製造商提供虛假報告或未依規定辦理召回，則最高可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300萬日元以下罰鍰，以及 2億日元以下的企業

罰鍰。 

(二) 自動車不具合情報蒐集概況 

經查自動車不具合情報資料庫(2001 年 04 月 01 日 ～ 2022 年 06 月 30

日)，汽車類登錄的問題點多達 65,173 筆資料，其問題點類型廣泛包括

轉向系統、制動系統、動力傳動…等。自動車不具合情報揭露部分，

國土交通省僅開放民眾登錄/檢索缺陷問題點，但不提供登載之案件調

查進度查詢，或與現有的召回進度做連結。 

(三) 免責聲明 

日本國土交通省建置該網頁僅作為汽車使用者問題點資訊蒐集用途，

相關內容尚未經調查程序，且非正式召回的資訊，因此，為避免混淆汽

車消費市場，並於該網站發布免責聲明： 

1. 網頁內容為該車輛使用者自行宣告的故障情況，國土交通省對於

聲明之內容不負任何責任。 

2. 此汽車故障資訊不限於設計和製造過程中產生，可能還包含其他



 

 

因素，例如維修或使用不當所導致。 

三、 美國NHTSA機動車輛安全瑕疵申訴介紹 

    交通事故是造成美國傷亡的主要原因，也是 11歲和 16至 24歲的美國

人的頭號殺手。除了親人傷亡之外，由於這些事故，每年對社會造成的經

濟損失還包括：人力產值、醫療費用、保險費用等估計超過 2,300 億美

元。顯然，需要大幅提升機動車輛的安全性，以及讓不安全的車輛遠離道

路，是改善安全和挽救生命之必要條件。 

    如果消費者認為自己的車輛或配備可能存在安全瑕疵，則可向美國國

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申訴，以糾正這種情況並改善道路安全。

如果NHTSA從許多人那裡收到有關同一產品的類似投訴，則可能顯示存

在與安全相關的瑕疵需要進行調查。為了方便消費者提交任何可疑的安全

瑕疵，NHTSA提供了車輛安全熱線及車輛安全網站兩種方式來提出此類

型投訴，網頁內容如圖二所示： 

(一) 車輛安全熱線 

NHTSA隸屬於美國運輸部（DOT），並設有車輛安全熱線。以從消費

者準確與即時收集有關車輛安全問題訊息。透過熱線提交的VOQ(車主

情況調查)將會郵寄給消費者，以進行資料確認。 

(二) NHTSA.gov 

消費者也可以透過車輛安全網站(www.nhtsa.gov)向NHTSA提交車輛安

全問題資料。透過網站提交的資訊將以VOQ格式紀錄，並進入NHTSA

消費者投訴資料庫當中，以提供給NHTSA技術人員進行評估。 



 

 

 
圖二、NHTSA安全問題回報頁面 

(三) NHTSA的瑕疵調查辦公室（ODI）調查過程分為 4 個階段，步驟流程概

述如下： 

1. 篩選：ODI 初步審視消費者投訴，並篩選涉有瑕疵嫌疑之訊息，

以決定是否展開調查。 

2. 申訴書分析：任何人都可以提交申訴書，要求NHTSA對涉有安全

瑕疵嫌疑之案件展開調查，和/或安全相關的召回請求進行分析與

審查。若申訴獲得核准將舉行聽證會以評估此案件，並決定應採

取哪些糾正措施。若申訴被拒絕，則拒絕理由將在聯邦公報中公

佈。 

3. 調查：對有疑似安全瑕疵的申訴案進行調查。 

4. 召回管理：調查安全召回的有效性，若有事實顯示召回的執行存

在問題，則NHTSA對召回行動進行監控，可能對該項召回展開調

查。 



 

 

(四) 當NHTSA確定存在安全瑕疵時 

若確定具有安全瑕疵裁決時，ODI則要求製造商進行召回，並通知所

有者該安全瑕疵，並免費為消費者改正安全瑕疵。 

(五) 與安全有關的瑕疵 

1. 對機動車輛的安全性構成不合理風險。 

2. 安全風險可能存在於具有相同設計、同一批次製造的車輛，或存

在於具有相同類型和製造的配備項目中。 

(六) NHTSA於調查問題之前，須有多少份申訴案之統計尚無明確數量，

NHTSA會與技術專家一起審查所有電話、來信和線上提出的安全申訴

案件，對於與安全無涉的瑕疵將不進行相關處理，但這些申訴資料仍

可顯示機動車輛或車輛配備涉及潛在的安全瑕疵，因此NHTSA仍會確

實審查每份申訴報告。 

四、 我國「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平台」介紹 

    目前國內汽車安全性瑕疵通報案件，主要來自於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消費者保護團體、車輛製造廠、進口商或進口人通報汽車安全性申訴

案件，對於通報案件，將排除如交易內容、貸款等非汽車安全性案件，僅

針對汽車安全性申訴案件進行判斷分析。 

    經分析評估交通部委託車安中心所管理「車輛安全資訊網」之網站架

構，擬參考日本國土交通省作法於本網站開發建置「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

報平台」，提供民眾自行上網登錄車輛安全瑕疵資訊之管道，並可透過車輛

安全瑕疵資訊的蒐集，即早反饋通案性安全瑕疵問題予車輛業者進行調

查，有助於判斷車輛故障問題點是否有通案性危害行車安全的情形，以便

及時進行召回改正。 

(一) 「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平台」登入方式 

民眾可由車輛安全資訊網首頁(https://www.car-safety.org.tw/)，右上角

點擊「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平台」功能區塊即可進入平台，如圖三所

示。 



 

 

 

圖三、車輛安全資訊網首頁 

(二) 「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平台」架構 

本通報平台架構包含「使用條款」、「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及「車

輛安全瑕疵資訊查詢」，以提供民眾快速進行通報及瀏覽等功能，如圖

四所示。 

 
圖四、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平台首頁 

(三) 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平台功能介紹 

1. 使用條款 

使用條款主要說明平台建置目的及應配合遵守相關事項，如圖五



 

 

所示。 

 
圖五、進入使用條款頁面 

2. 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 

民眾如要進行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填寫，點擊「車輛安全瑕疵資

訊通報」功能區塊即可進入填寫，針對民眾進行車輛安全瑕疵資訊

通報相關內容，主要需填寫三大部分資訊，包含車主資訊、車輛

資訊、車輛安全瑕疵細節，民眾並可將車輛維修證明文件上傳，

如圖六、圖七所示。 



 

 

 

圖六、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填寫內容(1/2) 



 

 

 

圖七、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填寫內容(1/2) 

3. 車輛安全瑕疵資訊查詢 

民眾如要查詢各不同車輛廠牌及車型之安全瑕疵通報相關資訊，



 

 

點擊「車輛安全瑕疵資訊查詢」即可進入查詢，民眾可依據不同查

詢條件，包含通報日期、廠牌、型式及瑕疵原因類型，本通報平

台將依民眾輸入條件進行篩選，篩選結果列出包含通報日期、地

區、廠牌、型式、燃料種類、總里程、瑕疵位置、車輛安全瑕疵

細節及故障發生時間等資訊，如圖八所示。 

 

圖八、車輛安全瑕疵資訊查詢結果頁面(內容僅供參考) 

(四) 車輛安全瑕疵資訊之處理及免責聲明 

    本通報平台建置目的僅為蒐集車輛安全瑕疵資訊之用途，不另揭露

民眾所登錄案件之辦理進度查詢，亦不與現有召回案件進行聯結，僅供

本通報平台所屬及維護單位作為內部彙整案件之參考，若經彙整車輛安

全瑕疵問題點具有通案性且危害行車安全的疑慮時，將請相關車輛業者

進行必要的查證與確認。另本通報平台所登錄之車輛安全瑕疵資訊，因

相關內容尚未經過查證確認，且並非正式召回的資訊，為避免造成外界

誤解，本通報平台亦參照國土交通省之作法具有免責聲明宣告，詳細說

明本通報平台所登錄之車輛安全瑕疵資訊為該車輛使用者之個人意見

及故障經驗分享，使用者使用本通報平台內容應自行負責所有風險。本

通報平台對任何檢索結果或外部連結，不擔保其有效性、正確性、合適

性及完整性。 



 

 

五、 結語 

    於既有的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制度下，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平台的

建置與開放，除了可提升車輛安全資訊網既有的服務品質外，當車輛出現

故障時，民眾得以透過應用資訊設備及網路直接反映自身所遇到的車輛安

全瑕疵問題，提供車友之間使用上遇到的故障問題分享，主管機關亦得以

直接從消費者端蒐集車輛安全瑕疵資訊，及早掌握資訊並採取必要的措

施，降低可能因車輛安全瑕疵而引起的交通事故，以保障用路人交通安

全，並防止汽車製造商蓄意隱瞞車輛安全瑕疵案例與迴避可能的召回案件

等行為。 

    而本通報平台所登錄的車輛安全瑕疵資訊，皆為該車輛使用者自行宣

告的故障情形，並未經相關查證確認，其中可能包含大量非安全相關瑕疵

問題，不能排除有心人士登錄不實車輛安全瑕疵資料並大肆轉傳，造成錯

誤資訊以訛傳訛，藉以引起社會輿論關注來追求某些特定目的的可能，民

眾亦有可能誤認並期待將自身所遇到的車輛問題登錄本通報平台，後續將

取得所屬及維護單位的妥善回應及處理進度，導致認知有差別而造成誤

解。 

    然而，車輛故障可能包括設計/製造瑕疵、使用方法、環境問題或保

養維修等因素所導致，實務上並不是簡單可以判斷車輛是否存在安全瑕疵

風險，必需由車輛製造廠或進口商進行詳細查證並釐清故障原因後才能確

定。因此，民眾如遇到車況不佳或故障等情形，仍建議應先至原廠服務廠

進行詳細檢查並釐清故障原因，並加以修復。如果後續處理經確認是車輛

設計/製造問題，可利用本通報平台回報車輛安全瑕疵問題，或是依規定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消費者保護團體等單位進行通報，以供後續彙整

統計是否有通案性危害行車安全的情形，加速召回活動進行，提升國人行

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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